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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视角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事前评估研究*

——以电力市场为例

宋　枫　冯彦博　黄阳华　崔　健

内容提要：本文以电力市场为典型样本，立足我国电力体制实际和技术经济特征，从效

率、公平、环境与安全四个维度，量化评估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对不同市场主体和地区的

影响。本文基于电力市场均衡模型和高颗粒度供需数据的模拟结果显示，电力市场一体化

程度的提升，能够使得年度全社会总剩余增加 148亿元—256亿元，供电总成本下降 0.8%—

1.5%，平均电价下降 1.7%—4.2%。其影响在不同市场主体与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由于电

力需求弹性低，电力批发价格的潜在下降幅度大于成本下降，使消费者受益更多；省间电力

贸易增加，促进电力价格趋同；电力生产集中于西部省份，部分电力进口省份的对外依存度

上升；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对碳减排的效果不显著，碳排放将更加集中于电力出口省份。在

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时，应优先考虑在贸易和福利改善潜力较大的华北、西北、华中

地区建立区域市场，或基于网架结构，在供需互补性强的东西部省份构建跨越型区域市场。

本文的量化分析结果为全国电力市场建设路径的选择提供了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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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持续推动商品和资源要素的统一市场建设，完善市场一体化制度规则，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之一。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

见》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总体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需要“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在谋划“十五

五”规划的重要关口，如何从我国渐进式改革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重视角，甄别重点资源要

素领域存在的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统一大市场建设还将带来利益再分配，如何协调不同的利益诉求是建立统一市场的难题。不

同的统一市场模式与市场范围，如何影响市场主体与地区之间的潜在收益与损失分配？统一大市

场建设应如何在效率、公平、环境与安全等多重目标之间权衡取舍？对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量化评

估，有助于协调各市场主体与各地区的利益格局，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省际壁垒，构建多目标协同

机制，从而有效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电力作为基本生产资料与上游行业，在研究统一市场建设方面具有典型性。一方面，电力行

业传统上以省为单位进行资源配置，但我国发电资源区域分布极不均衡。另一方面，由于电力具

有高度的产品同质性和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国有企业占比高，令其成为产业政策与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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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工具。因此，电力市场的省际壁垒尤为明显，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潜在红利巨大。此

外，电力不能大量存储，且依赖复杂网络进行传输，因此竞争性市场无法自发产生，极度依赖于组

织结构、市场规则与制度安排，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和系统思维进行市场机制设计。因而全国电力

市场建设需要考虑地方政府、以国企为主的发电企业、电力消费者的福利等，对市场模式、市场范

围和推进路径进行评估和设计，这也能够为推进重点领域统一市场建设提供改革样本。

本文基于我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进展与改革方向，结合当前备受关注的代表性模式，设定省

级市场情景、区域市场情景和全国市场情景三种改革模式，构建纳入发电容量、传输限制等物理约

束的电力市场局部均衡模型，根据各市场情景下电力供给曲线与市场出清规则，利用高颗粒度供需

数据模拟分析给定需求与发电装机结构下的市场出清结果变化，进而从效率、公平、环境与安全多

个维度对不同市场一体化情景进行量化评估。本文的结果显示，相对于省级市场情景，区域市场和

全国市场均能带来效率改善。市场一体化使供电总成本下降 0.8%—1.5%。在 2018 年电力供需约

束下，区域市场能够增加每年 147.5 亿元的社会总剩余，全国市场将进一步增加每年 255.7 亿元的社

会总剩余。市场一体化也会带来不同市场主体与各省之间的福利再分配效应。由于电力需求弹性

较低，全国电力均衡价格的潜在下降幅度远大于成本下降幅度，电力消费者较发电企业受益更多，

但各省消费者和生产者受到的影响不同。市场一体化会带来电力省间贸易量增加，促进省间均衡

价格趋同。部分省份进口电力进一步增加，电力对外依存度显著上升。受限于我国发电侧存量结

构，电力市场一体化的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碳排放会更加集中在电力出口省份。通过对不同区域

市场范围的比较发现，区域市场建设不应囿于地理相邻省份，具有强供需互补性的东西部省份之间

可以基于网架结构形成跨越型区域市场。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统一市场建设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已是共识，但鲜

有文献构建系统评估框架对统一市场建设的潜在影响进行量化评估。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效率、

公平、环境和安全的多目标政策评估框架，通过严谨规范的电力市场均衡模型，为改革带来的经济、

社会、环境影响之间的权衡提供新知，为其他资源要素行业的统一大市场评估提供参考。第二，针

对电力市场一体化模式与建设路径，目前业界及学界存在激烈争论。电力具有难以存储、需求弹性

小、日内与季节变动幅度大的特点，使得电力市场量化模拟需要较高的时空精度，为不同市场模式

的量化评估带来了难度。本文使用高频分省小时级的电力需求数据，结合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

实际，对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不同模式和区域市场建设路径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模拟量化评估，评估结

果更加精确可靠。对各省福利的评估，还可以为建立省际或者区域补偿机制提供参考，为降低省际

壁垒提供科学支撑。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电力市场一体化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提出应考虑供

需互补与电网基础设施结构，包括内蒙古、山西、山东、京津冀在内的华北电力市场具有较大的电力

贸易改善潜力，可以优先考虑建设区域市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适宜与西北、西南等省份基

于网架结构建设跨越型区域市场。

二、 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进展与深化改革模式选择的讨论

电力行业体制演进是新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我

国电力行业长期实行“独家办电”体制，即实行发电、输电、配电、售电四个环节垂直一体化的政

府垄断经营。2002 年，国务院发布了电力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的通知》（国发〔2002〕5 号），拉开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序幕。该轮改革破除了电力行业政企不

分、厂网不分等体制问题，重组了发电和电网企业，并试行了竞价上网，但是电力系统仍以计划

为主，发电量和上网电价仍然由政府决定，售电侧有效竞争机制并未建立（林伯强，2005；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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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2014）。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
9 号）发布，提出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架构，在发电和售电环节引入竞争，对输配环节实

行科学监管。

我国电力行业地区分割明显。长期以来，我国按省对电力发展规划、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

等进行管理，形成了以省为单位的电力供需平衡结构。同时，电力供给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

其决策更容易受到各省政府稳就业、保税收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影响，导致各省具有使用当

地电力的“本地偏好”。2015 年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启动，为激发各省动力，在中央政府的指

导方针之下，由各省级政府负责电力市场化改革。由于各省在资源禀赋、发用电结构与经济发

展阶段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使得市场模式选择各具特点，省间市场交易规则差异较大，逐渐形

成了以省内交易为主的省级市场。如图 1 所示，2015 年改革后，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

比重从 2017 年的 25.9% 提高至 2024 年的 62.7%，逐步取代了计划用电。但是，省间市场化进程明

显慢于省内交易市场化，超过 75% 的市场交易量仍是省内交易，省间市场化交易电量仅占全国

电力需求量的 14.5%。中央政府统筹的重大项目与战略主要以省间计划电量落实，①在定价机制

上通常为省间政府协商年度计划与价格，尚未形成市场化定价机制，因而全国电力市场一体化

程度较低。

图 1　2017—2024年全国电力交易量（含计划和市场）

注：作者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包括电查查网站、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工业统计资料

汇编》。

2022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

见》（发改体改〔2022〕118 号）发布，明确了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推进

统一市场建设的路径与模式，尤其是对区域市场的定位和范围界定存有较大争论。一种主张是

将“区域市场”模式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个必要阶段，其主要依据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各地区电力市场模式差异较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建立信息披露、市场监管等配套

机制，将极大增加市场运营成本，同时市场主体决策复杂化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因此建立若干个

跨行政区的区域市场作为过渡模式更为可行。另一种主张是“统一大市场”模式，认为电力行业

投资的转换成本高，容易形成强锁定效应，且市场交易规则复杂，一旦先行构建“区域市场”，极

可能形成路径依赖而被锁定于“区域市场”。该观点还提出，我国地区间资源禀赋互补性强，应

由中央政府设计顶层市场规则，并通过省间市场开放、竞争、融合，最终形成“统一交易、统一调

度”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两种主张各具实践基础与理论依据。在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建

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改革目标下，需要对不同模式进行科学评估，为市场一体化路径选择提

①　如三峡工程和“西电东送”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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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学理支撑。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市场分割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电力市场化、电力市场一

体化三支文献。

一是关于市场分割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通过地区间价格、

生产、贸易等指标，测算我国不同时期的市场分割程度，评价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张昊，2020；
李自若等，2022）。第二，研究市场分割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指出一定的市场分割可能促进区域

专业化，但在供给侧会导致产业结构扭曲和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在需求侧使得人均收入增长仅

限于促进当地消费，无法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徐保昌和谢建国，2016；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陆
铭和陈钊，2009；冯永晟和张昊，2021）。第三，剖析市场分割的原因，具体包括自然因素和制度

因素，如空间距离导致的方言多样性（丁从明等，2018）、物流运输成本（范欣等，2017）、本地偏好

（才国伟等，2024）等。早期的制度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激励机制加剧了市场分割（沈

立人和戴园晨，1990；周黎安，2007；范子英和张军，2010）。我国长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以

当地经济绩效为主的评价体系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202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发布引发热烈讨论，学界分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和

内涵，提出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工具（刘志彪，2022；罗小芳和卢现祥，

2023）。一些学者从产业政策、项目审批、外需萎缩等视角，检验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经济效

应，或关注数据、能源等要素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林晨和李宇潇，2024；熊凌云等，2025；陈斌

开和赵扶扬，2023）。

二是关于电力市场化的研究。电力行业传统上因其自然垄断性受到政府监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英美等国陆续进行了电力市场化改革，其理论基础既根植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均衡

与福利最大化理论，也得益于产业组织理论在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监管、机制设计等领域的进展

（Green & Newbery，1992； Joskow & Tirole，2000）。一些研究量化估计了英国、美国等电力市场化改

革对于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Barmack et al.，2007；Cicala，2022）。自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以

来，相关文献探讨了电力制度改革的总体设计、电力市场模式的选择、输配电价与市场势力监管等

多个方面（Pollitt，2020），并模拟测算了发电部门市场化改革的潜在收益（Wei et al.，2018；Chen 
et al.，2020）。

三是关于电力市场一体化的研究。早期文献建立在输电扩张影响的理论模型之上，从两个分

割的电力市场拓展至多个市场（Joskow & Tirole， 2000； Borenstein et al.， 2000）。在经验研究方面，

欧美统一电力市场化改革进展较快，多数文献认为电力市场一体化带来了效率及福利改善（New⁃
bery et al.，2016；Cicala，2022），还将激励可再生能源投资（Abrell & Rausch，2016；Gonzales et al.，
2023）。我国发电资源区域分布不平衡，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以增加省间电力交易，对能源统筹

发展、安全与环保具有重要作用。电力技术专家从工程学角度讨论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可

行性和必要性，但尚未从经济学视角对我国电力市场一体化进行分析。电力市场一体化面临巨大

的制度成本与地区间壁垒，随着电力市场一体化推进，各地区发电成本、电价和电厂投资回报率趋

同（Jamasb & Pollitt，2005），原本低成本地区的消费者面临电价的上涨，一些研究提出应对这部分消

费者进行补偿以确保改革顺利推进（Finon & Romano，2009）。

概言之，现有文献关注市场分割表现形式、程度测度和原因，并对降低市场分割的改革效果进

行事后评估。不同市场的一体化改革路径既有一般性，也具有国别与行业特殊性，需要结合我国国

情与重点行业市场具体分析，才能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面对重要领域改革，事后评估固然重

要，但事前评估同样重要，这是现阶段较为欠缺的。本文以电力行业为样本，量化评估全国统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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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不同省份和市场主体带来的多维度影响，并就如何进一步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提出政策

建议。

三、 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本文分析框架包括情景设定、均衡模型、均衡结果、影响评估与指标四个部分（见图 2）。首先，

基于我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进展与方向，结合当前存有争议的代表性模式，设定省级市场、区域

市场和全国市场三种情景。这三个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渐次增强。其次，建立电力市场局部均衡模

型，在发电容量和传输限制等物理约束下，刻画各市场情景下电力供给曲线与市场出清规则，模拟

给定小时级需求与发电装机结构下的市场出清结果，包括发电结构、省间交易以及均衡价格。最

后，根据均衡结果，计算社会总福利、福利再分配、碳排放、电力对外依存度在不同市场情景下的变

化，分别衡量改革带来的效率、公平、环境与安全影响。

图 2　研究框架

图 3 通过两个省级电力市场模型展示市场从分割演进到统一后，市场均衡结果与社会福利

的变化。为便于分析，首先假设电力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短期需求无弹性，A 省和 B 省的电力

需求分别为 Da 和 Db，供给曲线分别是 Sa 和 Sb。设定 A 省的发电机组效率高于 B 省，发电成本反

之。当市场未实现一体化时，各省内电力装机自给自足且实现供需平衡，市场均衡点分别为 e
和 c，均衡价格分别是 Pa 和 Pb。在市场一体化下，两省基于相对成本进行省间电力贸易，B 省从

A 省进口电力，省内电力市场达到新的均衡点 f。市场一体化促进省间电力贸易，A、B 两省均衡

产量分别为 ( )Da + E 与 ( )Db - E ；两省电力市场均衡价格趋同，A 省市场均衡价格从 Pa 上升到

Pu，B 省从 Pb 下降到 Pu。电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见表 1。值得注意的是，平均电价的变化方向，

取决于两省供给曲线的相对弹性：当交易量一定时，更具弹性的供给曲线面临更大的价格变

化。如果进口省份的供给曲线比出口省份更具弹性，市场一体化推动区域平均电价上升，反之

则下降。

基于均衡价格、省间交易量和发电量的变化，本文进而计算社会总福利、消费者和生产者剩

余、碳排放、电力对外依存度等衡量指标，以分别评价电力市场一体化在效率、公平、环境和安全

四个维度的影响。表 1 展示了预期变动的分析结果。①各指标具体计算过程参见后文模型设定

部分。

①　因篇幅所限，各指标预期变动的理论分析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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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统一市场化改革的效果评估

表 1 电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

变量

市场均衡价格

发电量

发电成本

生产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

社会总福利

碳排放影响

市场分割

A 省

Pa

Da

Ohem

Pa eh

不确定

B 省

Pb

Db

Okcm

Pb ck

不确定

市场一体化

A 省

Pu

Da + E

Ohfn

Pu fh

不确定

B 省

Pu

Db - E

Okfn

Pu fk

不确定

变化

A 省

+( Pu - Pa )
+E

+ fnme

+Pu fePa

-Pu dePa

+edf

不确定

B 省

-( Pb - Pu )
-E

- fnmc

-Pu fcPb

+Pu dcPb

+cdf

不确定

（二）情景定义

1.省级市场情景

现行电力市场建设以省为实体，所有省份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电力交易中心和中长期交易市

场，市场化交易逐步取代发用电计划，省内交易市场化程度高，省间交易市场化程度较低，以政府间

协商固定价格和数量的年度政府合同为主，多为落实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地方政府间框架协议（如

“西电东送”国家战略等）。

省级市场情景可以定义为  “省内市场+省间协议”：省内各类机组形成市场供给曲线，基于本省

供电成本最小化目标满足需求，市场出清价格由全省范围内最后一单位发电机组的边际成本决定。

省间贸易量与价格由省间政府协议决定。该情景近似于我国电力市场建设现状，可以看作市场一

体化改革前的基准情景。

2.区域市场情景

区域市场是由若干个省级行政区的市场组成。各区域内由一个区域性电力交易（调度）中心匹

配供需，区域内发用电企业可以直接交易。相比于省级市场情景，区域市场内部的省间交易由市场

决定而非计划决定。但是，跨区域落实国家战略（如“西电东送”）仍执行省间政府协议。在省间输

电容量允许的范围内，区域内所有省份的发电机组均按发电成本由低到高形成供给曲线（merit or⁃
der curve），基于成本最小化目标满足区域电力需求。各省每小时的出清价格，由各省及其市场化

进口电的来源省份的边际机组发电成本决定。

区域市场范围是影响市场建设路径与潜在收益的重要因素。区域市场需要实现省间调度一体

化，因此市场范围的确定不仅要考虑电网结构和电力需求供给的互补性，还需要考虑经济融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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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行政区划等因素。本文考虑设定两种区域市场模式，一是根据 2002 年电力体制改革时的区域

市场划分，设计华北、东北、华中、华东、西北、南方六个区域市场，即相邻型区域市场；①二是基于我

国能源资源中心与负荷中心东西分离的事实及“西电东送”格局，考虑由长距离输电线路两端的省

份组成区域市场，即跨越型区域市场。本文以相邻型为区域市场的基准情景进行分析。②
3.全国市场情景

在该情境下，省级政府间不再签订电力交易协议，改由发电企业与用电企业在全国性交易中心

直接交易。在省间输电通道约束下，各类机组在全国范围内依据边际成本形成市场供给曲线，按成

本最小化目标实现市场出清。各省出清价格形成机制与区域市场情景相似。各市场情景的关键特

征见表 2。
表 2 各类市场情景的关键特征

情景设定

市场范围

市场化程度

市场出清机制

与顺序

价格形成机制

省级市场

各省内部

省内市场化程度高，省间

贸易非市场化

省间协议优先执行，省内

市场需求等于总需求加/
减省间协议量

省内边际机组成本决定

价格，形成统一出清价

格；跨省价格计划决定

区域市场

相邻型

划分为华北、东北、

华中、华东、西北、南

方六个区域市场

区域内市场化程度高，区域间贸易非市场化

区域间协议优先执行，区域市场需求等于总需求

加/减区域间协议量

省间通道约束下，区域内边际机组成本决定价格，

形成统一出清价格；跨区价格计划决定

跨越型

在六大区域基础上，将京津

冀、山西、内蒙古、山东组成

华北区域市场，四川与长三

角组成区域市场

全国市场

全国范围

全国电力交易均实

现市场化

全国市场同时出清

省间通道约束下，

全国范围内边际机

组成本决定价格，

形成统一出清价格

（三）电力市场均衡模型

1.模型设定

本节按照电力市场特征构建基础模型。电力市场具有以下技术经济特征：（1）短期需求弹性

低，季节与时段的需求变动大；（2）电力供给有多种发电技术与燃料，成本差异较大，每类机组的短

期生产受到产能约束，不同类型机组根据成本从低到高排列形成市场供给曲线；（3）省间电力交易

受到电网传输能力约束；（4）电力不能存储，且存在技术约束，电力市场均衡不仅要满足经济平衡条

件，同时要满足电压和频率等技术条件，需要系统调度或运营者实时匹配电力供求。在一个完全竞

争的电力批发市场中，各类机组以边际成本形成市场供给曲线，在电力批发市场上进行竞争，基于

成本最小化目标实现市场出清。根据对偶性原理，本文的最优化问题可表述为技术经济约束下的

总电力供给成本 Cost 最小化。Cost 包括发电成本和输电成本，决策变量为各省的发电量与省间交

易电量，③如（1）式所示：

min  Cost =∑t = 1
8760∑i = 1

30 ∑g
GENt，i，gGCi，g +∑t = 1

8760∑i∑j
TRAt，i，jTCi，j （1）

其中，t 表示出清频率，本文取 1 小时，全年共 8760 小时；i 表示省份；gϵ { 火电各容量类型机组，

①　东北区域：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华北区域：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华中区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华东区域：安徽、上海、江苏、浙江、福建；西北区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南方区域：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

②　因篇幅所限，跨越型区域市场结果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9。
③　省间交易量是否为决策变量取决于不同的市场模式，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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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 }表示发电机组类型；GENt，i，g 是 i省第 t小时第 g 类机组的发电量；GCi，g 表示

i省 g 类机组的边际发电成本；TRAt，i，j 是第 t小时从 i省到 j省的电力出口量，如果符号为负则代表进

口量；TCi，j 是从 i省到 j省的单位输电成本。

上述特征构成了成本最小化模型的约束条件，分别是：供需平衡约束、发电容量约束和输电通

道约束。供需平衡约束是指 i省在第 t小时的总发电量加净进口量等于任何给定时间的需求量，如

（2）式所示：

∑g
GENt，i，g +∑j[ ]TRAt，j，i( )1 - linej，i - TRAt，i，j = Dt，i （2）

其中，Dt，i 是 i 省在 t 时的电力需求量，TRAt，j，i 是 t 时从 j省到 i 省的电力出口量，linej，i 为传输的线

损率。

发电容量约束如（3）式和（4）式所示：

0 ≤ GENt，i，g ≤ CAPi，g     gϵ{ }火电，核电 （3）
0 ≤ GENt，i，g ≤ CAPi，gCFt，i，g     gϵ{ }水电，风电，太阳能 （4）

其中，CAPi，g 是 i省第 g 类机组的装机容量，CFt，i，g 是 i省第 t小时第 g 类机组的容量因子，即机组

实际发电量与额定最大容量的比率。由于各发电类型特性不同，本文将机组出力约束区分为固定

约束和可变约束。火电和核电机组发电不受天气、时间等影响，其不同时间的出力约束固定。水

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具有间歇性和周期性，不同时间的发电上限可变，在第 t小时发电量不能超过

装机容量乘以相应时间的容量因子。

输电通道约束针对跨省电力贸易，如（5）式所示，t时从 i省到 j省的贸易流量 TRAt，i，j 受到省间输

电容量 TLi，j 的约束：

0 ≤ TRAt，i，j ≤ TLi，j （5）
（1）效率维度。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评估存在多种效率衡量指标，如发电效率、生产成本、社会总

剩余（Barmack et al.，2007；Fabrizio，2007）。本文使用社会总剩余作为效率衡量指标，原因有二： 一
是社会总剩余指标不仅可以量化评估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社会福利改善总效应，也可以评估省间以

及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再分配效应；二是资源在更大市场范围内优化配置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

正是社会总剩余提升的来源，因而社会总剩余是更为全面综合的衡量指标。记 ∆ 代表指标变化，w
代表社会总剩余，CS 和 PS 代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上标 1 和 2 分别代表一体化之前与之后

（含区域市场情景和全国市场情景）。

从消费者角度看，假设短期需求弹性为 0，统一市场建设带来的 i 省消费者剩余变化来源于改

革前后的电力消费支出（CE）变化，如（6）式所示：

∆CSi = -∆CEi = -( )CE 2
i - CE 1

i = -∑t = 1
8760 Dt，i × ( )P 2

t，i - P 1
t，i （6）

其中，Pt，i 是 i省 t时的电力均衡价格，将在下文详细说明。

从生产者角度看，各省生产者剩余的变化为改革前后各省发电厂的利润变化。其中，发电厂利

润等于生产者收入（TR）减去短期生产成本（TSC）。TR 来源于在本省售电的收入（LR）和出口外省

的收入（ER）。如（7）式所示：

∆PSi = ( )TR 2
i - TSC 2

i - ( )TR 1
i - TSC 1

i = ( )LR 2
i + ER 2

i - TSC 2
i - ( )LR 1

i + ER 1
i - TSC 1

i （7）
各部分表示如下：

LRi =∑t = 1
8760( )∑g

GENt，i，g -∑j
TRAt，i，j × Pt，i （8）

ERi =∑t = 1
8760∑j

TRAt，i，j × Pt，j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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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i =∑t = 1
8760∑g

GENt，i，g × GCi，g （10）
将生产者剩余变化 ∆PSi 与消费者剩余变化 ∆CSi 相加，可得到 i省社会总剩余的变化 ∆wi：

∆wi = ∆CSi + ∆PSi （11）
在社会总剩余基础上，进一步纳入环境维度、公平维度与安全维度，构成协同视角下的完整评

估框架。

（2）公平维度。中央政府会直接干预省间交易量和电价，以兼顾改革效率和公平目标。例如，

“西电东送”等国家战略代表的地方政府间协议，将西部省份电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体现了

中央政府对区域发展公平的考虑。因此，本文在省级市场和区域市场设定中纳入省间协议电量。

政府在均衡价格中设置价格上下限约束体现公平性。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1 年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仅允许煤电市场价格在基准电价上下 20% 范围浮

动，防止电价剧烈波动和滥用市场势力，实际上是对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再分配。对不同省

份实行差异化限价，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省间公平性。本文通过分析市场一体化在生产者与消费者

之间、地区之间产生的福利再分配，评估统一市场建设对公平带来的影响。

（3）环境维度。本文以碳价作为发电部门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纳入改革目标函数。①不同机组

的度电环境成本（ECi，g）等于各类型机组的 CO2排放强度乘以碳价。上述三个约束条件不变，新的

目标函数为（12）式：

min Cost =∑t = 1
8760∑i = 1

30 ∑g
GENt，i，g × ( ECi，g + GCi，g ) +∑t = 1

8760∑i∑j
TRAt，i，jTCi，j （12）

本文使用碳排放衡量统一市场建设的环境影响。根据各类机组的发电量，核算各省的碳排放

量。第 i 省碳排放量等于各机组发电量乘以各类机组供电煤耗 δg，再乘以标准煤碳排放系数 σ，如

（13）式所示：

Carbon Emissionsi =∑t = 1
8760∑g

GENt，i，g × δg × σ （13）
（4）安全维度。本文没有直接设定与电力供应安全相关的目标或约束，而是通过比较不同市场

情景下的电力对外依存度变化，讨论市场一体化给各省电力安全带来的影响。一个经济体拥有的

能源自给能力越强，越能够应对能源供应中断、价格大幅波动等风险。从我国实际看，省级政府负

责本省电力供应稳定，对外依存度（各省电力进口量占本省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是各省份衡量电

力保供能力的重要指标。②在完美的开放型市场中，各省可通过省间市场购电，发电资源无省外和

省内差别。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地方保护、市场壁垒或者信用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各省可能无

法及时从省外购电。特别是在电力短缺冲击市场交易时，各省政府倾向于优先满足本省电力需求，

减少出口，导致电力对外依存度高的省份面临电力供应安全的风险。因此，市场一体化将影响省间

电力交易和各省电力对外依存度，引发相关地方政府对电力供应安全的担忧。

2.均衡分析

（1）均衡时各省发电量与省间贸易量

如表 2 所示，不同市场范围与交易模式会影响电力供求曲线形成，进而影响市场均衡结果。在

省级市场情景下，省间协议决定了省间贸易量，即 TRAt，i，j 是外生变量。省内的市场需求是实际需求

扣除省间协议后的剩余需求量，各类机组在省内以边际成本由低到高形成市场供给曲线，基于成本

①　碳配额市场、碳税、绿色电力证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政策工具，本质上都是通过提高火力发电成本和提高新能源

电力收益来促进减排。从理论上讲，在满足完全竞争条件下，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碳价等于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时，能够达到社会

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减排效果。考虑到以上政策工具之间存在一定的可替代性，本文通过设定碳价以考虑发电的环境成本。

②　例如，《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出，“我省作为能源消费大省、资源小省，煤炭、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较高，保

障能源安全面临更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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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目标，各类机组以 GENt，i，g 在省内市场出清。在区域市场情景下，同一区域内的省间交易由

市场决定，区域间的贸易量由区域间协议决定，此时同一区域内的交易量是内生变量，区域之间的

交易量是外生变量。在省间通道约束下，各类机组在各区域范围以边际价格形成市场供给曲线，各

区域系统交易（调度）机构通过选择发电量 GENt，i，g 在区域内市场出清。在全国市场情景下，省内发

电量与省间贸易量都是内生变量。

（2）均衡价格

在不考虑政府设定价格上下限的情况下，价格完全由边际机组的成本决定。发电边际成本较

低的机组获得的市场价格高于其短期生产成本，可以用于补偿其固定成本。在省级市场情景中，各

省每小时的电力均衡价格 Pt，i 由各省发电边际机组的发电成本 GC *
t，i 决定；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情景

中，在省间输电通道的约束下，各省每小时的电力均衡价格 Pt，i 由各省和其市场化外购电来源省份

的边际机组决定，即（14）式和（15）式：

省级市场：Pt，i = GC *
t，i    t = 1，2，…，8760 （14）

区域市场和全国市场：Pt，i = max { GC *
t，i，GC *

1t，i + TC 1，i， GC *
2t，i + TC 2，i，…， GC *

kt，i + TCk，i }（15）
其中，GC *

kt，i 表示 i 省的 k 个市场化外购电来源省份在 t 小时边际发电机组的成本，TCk，i 表示 i 省
的 k 个市场化外购电来源省份到 i省的单位输电成本。当考虑碳价时，成本应包括边际机组的度电

环境成本。纳入价格上下限后，价格形成于基准价的上下浮动 20% 范围内。

四、 数据来源

本节利用 2018 年我国除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 30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电力系统运行

数据，对上一节各类情景进行量化模拟，具体包括电力需求、供给、省间交易。

（一）电力供需数据

在需求侧，采用全国各省 2018 年小时级用电侧负荷数据，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各省级

电网典型电力负荷曲线》整理所得。①本文假设市场为现货交易，且按照小时出清。

在供给侧，采用全国各省各类机组 2018年装机量和实际发电量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力

统计年鉴 2021》。该数据未将火电区分为燃煤和燃气发电，考虑到我国天然气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

极低（2018年为 3.14%），因此将火电全部设定为燃煤机组。火电机组按照容量大小分为 6类：100万千

瓦及以上、60万千瓦—100万千瓦、30万千瓦—60万千瓦、20万千瓦—30万千瓦、10万千瓦—20万千

瓦、10万千瓦及以下。火电机组容量越大，单位煤耗越小，因此发电效率越高，度电成本越低。②
（二）成本数据

各类型机组的发电成本数据没有官方统计数据来源，需要进行估算。估算的方法为使用平准

化发电成本法（LCOE）计算度电成本，包括资本支出、运维支出、税费支出、燃料成本等。具体成本

参数来自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发展改

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发布的相关报告及《中国电力统计年鉴 2021》。③各省的基准上网电价来源于各

省发展改革委公布的 2018 年脱硫煤标杆电价。理论上，社会最优的碳价格等于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Baumol & Oates，1988），但对于碳排放社会成本的估计存在较大争议（Nordhaus，2017；Pindyck，

①　2018 年未发生较大范围、较长时间的电力中断，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2018 年全国电力可靠性年度报告》，2018 年

全国平均供电可靠率为 99.82%，供电可靠率和平均停电时间都位于 2014 年以来最佳水平。此外，未发生诸如新冠疫情、金融危机

等较大需求侧冲击。因此 2018 年的电力需求数据能够较好地体现当时的真实电力需求。因篇幅所限，2018 年全国小时级电力需

求曲线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②　因篇幅所限，各类型机组容量因子设定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③　因篇幅所限，具体成本参数和来源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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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不同研究的估计结果在 7 美元/吨—400 美元/吨不等。2024 年 4 月，全国碳配额价格首次突

破 100 元/吨。①结合文献中对碳成本的估计以及我国实际，本文设定 100 元/吨作为基准碳价。

（三）省间通道和省间协议数据

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所辖区域的跨省输电线路及容量，分别来源于曾丹等（2020）和《中国南方

电网 2018 年调度年报》。2018 年协议省间输电量来源于《北京电力交易中心 2018 年电力市场年

报》《中国南方电网 2018 年调度年报》。假设电力需求均由国内机组供给，不考虑从俄罗斯进口的

少量外购电。省间输电价格和线损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定

价办法》《关于核定区域电网 2018—2019 年输电价格的通知》和《中国南方电网 2018 年调度年报》

整理。

五、 结果分析

本节报告统一电力市场各情景下的市场均衡模拟结果，包括发电结构、省间交易与电价，基于

均衡结果计算的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各省社会总剩余和碳排放变化，从效率、公平、环境与安

全维度对不同市场情景进行比较分析。

（一）均衡结果

1.发电结构

表 3 是各情景下的全国发电结构。结果显示，不同市场情景下发电结构变化不大，火电份额从

省级市场情景的 68.5% 下降到区域市场情景的 68.1% 和全国市场情景的 68.2%，其中 60 万千瓦及

以上的高效率机组发电份额小幅下降，60 万千瓦以下的低效率机组发电份额小幅上升，主要原因

是低煤价地区的较低效率火电出力增多。省间煤价差异较大，即使考虑环境成本，各省基于成本最

小化目标，仍会选择使用部分低煤价地区的较低效率机组出力，从而替代高煤价地区的高效率机

组。水电机组发电占比从 17.9% 提高到 18.2%。由于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在各市场情景中都优先发

电，占比基本稳定。②
表 3 各情景下的全国发电结构 单位：亿千瓦时　　

机组类型

火电

水电

风电和太阳能

核电

合计

机组≥100 万千瓦

60 万千瓦≤机组<100 万千瓦

30 万千瓦≤机组<60 万千瓦

机组<30 万千瓦

省级市场

发电量

46825.2
9903.4

26434.5
10026.7

460.6
12250.4
5281.8
4021.7

份额

68.5%
14.5%
38.7%
14.7%
0.7%

17.9%
7.7%
5.9%

区域市场

发电量

46755.4
9882.9

25333.8
11192.4

346.3
12513.5
5321.5
4019.0

份额

68.1%
14.4%
36.9%
16.3%
0.5%

18.2%
7.8%
5.9%

全国市场

发电量

46930.4
9870.6

24584.1
12164.9

310.7
12555.2
5325.3
4019.0

份额

68.2%
14.3%
35.7%
17.7%
0.5%

18.2%
7.7%
5.8%

2.省间交易

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深化，省间发电资源配置能力提高，跨省电力交易增多。在碳价为 100 元/
吨的水平上，全国市场情景下省间交易为 10516 亿千瓦时，较省级市场情景增加约 474 亿千瓦时，增

长 4.7%。③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跨省电力交易重新分配各省发电量，推动区域发电量集中度提

①　资料来源：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复旦碳价指数”。

②　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推进，省间交易增多，跨省输送的线损电量增多，因此总发电量会有小幅上升。

③　因篇幅所限，省间交易情况和各省发电量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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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①内蒙古、山西和新疆等电力输出大的省份发电量占比明显增加，北京和山东等电力需求大的

省市电力自给率降低，外购电增多。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江苏和广东等部分经济发达省市在统一

市场下的发电量占比也有所增加，而云南和四川等电力输出大省发电量占比降低。这是因为上海、

江苏和广东等省市本身具有较强的发电能力，本省高效率机组发电的经济性优于从外省购电，因此

统一市场情景下外购电相比现有省级市场的省间协议电量有所减少。

不同情景下的省间电力交易量变化显示，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市场一体化下的省间交易，较

省级市场情景下的省间协议量增加，说明目前的省间协议量无法满足各省交易需求，省间市场化交

易的潜力巨大，优先在这些地区引导电力市场一体化面临的阻碍较少。②这对下一步优先推进区

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3.电价变化

电力市场一体化使得全国平均电价下降，各省电价走势趋同。在碳价为 100 元/吨时，在不考虑

价格上下限的情况下，相比于省级市场情景，全国市场情景下平均电价下降 0.016 元/千瓦时，区域

市场情景下电价下降 0.007 元/千瓦时。考虑基准价上下浮动 20% 的约束时，由于 2018 年煤价较低，

各省份各时段多是价格下限形成约束。相比于省级市场情景，全国市场情景下平均电价下降 0.003
元/千瓦时，区域市场情景下基本不变。

总的来看，电力市场一体化促进省间交易量上升，大部分出口省份电价上升，而进口省份电价

下降，使得省间均衡电价趋同。但是，具体到各省份，其结果受到发电结构和原有省间计划交易量

的影响而出现分化：云南、四川和甘肃等省份由于外送电减少，本地电价呈下降趋势；上海、浙江等

进口省市由于进口电量减少，本地电价则略有上升。③
（二）影响评估

1.效率视角下的统一市场影响

前文分析指出，市场一体化使得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配置，促进低成本的发电机组更多出力，从

而提高了配置效率，降低了全社会供电成本，增加了社会总剩余。由于电价下降，在电力需求弹性

小于供给弹性时，用电价格下降幅度大于生产成本下降幅度，因此生产者剩余减少，消费者剩余增

加。表 4 报告了社会福利的变化。④区域市场情景下，消费者剩余将增加 469.4 亿元，生产者剩余减

少 321.9 亿元，社会总剩余增加 147.5 亿元；全国市场情景下，消费者剩余增加 1093 亿元，生产者剩

余减少 837.3 亿元，社会总剩余增加 255.7 亿元。⑤进一步在区域划分中考虑电力资源的供需匹配，

依据现有的“西电东送”格局，将京津冀、山西、内蒙古、山东组成华北区域市场，四川与长三角地区

组成区域市场，则省间资源配置能力增强，社会福利明显改善，较省级市场情景增加了 175.5 亿元，

显著优于传统的六大区域市场划分。⑥

①　统一市场情景下省间交易更加集中。在省级市场情景下年进口电量和年出口电量大于 1000 亿千瓦时的省份各有 3 个；而

在全国统一市场情景下，年进口电量和年出口电量大于 1000 亿千瓦时的省份分别有 4 个和 6 个。在全国省间交易总电量增加约

500 亿千瓦时的总量背景下，这说明省间交易更加集中在某些省份。

②　因篇幅所限，各区域在不同情景下的省间交易变化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3。
③　本文所说的电价是指以发电边际成本定价的上网电价，不包括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和税费。因篇幅所限，不同情景下的

各省电价变化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4。
④　随着未来对电力需求的增加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要求，统一市场建设伴随着特高压等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本刊网站登

载的附录 8 模拟了 2030 年的市场一体化情景。即使新建输电成本全部由用户侧承担，市场一体化下社会福利仍然可以获得大幅

提升。

⑤　我国电力行业中企业行使市场势力的可能性和程度有限。在考虑市场势力后，社会福利改善程度可能会略有降低，生产

者剩余会上升，消费者剩余会下降。

⑥　因篇幅所限，跨越型区域市场的拓展分析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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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比于无价格上下限的省级市场情景的福利变化 单位：亿元　　

变量

消费者剩余变化

生产者剩余变化

社会总剩余变化

无价格上下限

区域市场情景

469.4 
-321.9 
147.5 

全国统一市场情景

1093.0 
-837.3
255.7 

20% 价格上下限

区域市场情景

-1.4 
148.9 
147.5 

全国统一市场情景

221.1 
34.6 

255.7 
2.公平性视角下的统一市场影响

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提升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在省间产生了再分配效应。表 5展示了全国市场情

景下各省的福利变化。①相较于省级市场情景，市场一体化使得大部分省份的社会总福利增加或基本

不变。而对部分电力出口大省，特别是水电大省，市场一体化下电力外送量减少，本地电价下降，但消

费者剩余增加小于生产者剩余减少，社会总福利下降。在区域市场情景下，云南、四川、辽宁、宁夏等省

份的社会总福利明显下降；全国市场情景下，云南和宁夏的社会总福利明显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各省

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变化方向总体相反，消费者剩余明显增加省份的生产者剩余普遍减少。

在电力出口省份中，随着统一市场进程的推进，水电大省的生产者剩余减少，消费者剩余增加。

四川、云南、湖北等省份具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在省级市场情景下签订了大量“西电东送”协议，而在

统一市场情景下省间交易不再执行计划电量，变为基于全国供电成本最小化目标，导致水电外送减

少，更多低成本水电在本省消纳，消费者剩余增加，同时外送量下降，生产者剩余减少。相反，西北

各省的生产者剩余普遍增加。内蒙古、山西、青海等省份资源禀赋优异，在统一市场情景下的电力

外送进一步加强，发电量上升，生产者剩余增加。这些省份发电成本较低，消费者在省级市场情景

中就能享受到较低的电价。但在区域和全国一体化情景中，以市场统一价格出清使得消费者面对

更高电价，消费者剩余减少。

在电力进口省份中，山东、北京等电力进口较大的省市在统一市场情景下，增加低价电力的进

口，消费者剩余增加，同时本省发电量减少，生产者剩余减少。而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本身具

有较强发电能力的省市，综合考虑效率和环境成本后减少从外省购电，更多依靠本省机组发电，因

此生产者剩余增加。在统一市场情景下，西北电网的互济能力提高，甘肃的发电成本相较于青海、

宁夏等省份更高，因此向其他西北省份外购部分电力，消费者剩余增加，生产者剩余减少。

在市场一体化情景中纳入价格上下限的约束，将对社会总福利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分配

产生影响，但由于假设电力总需求不变且缺乏弹性，因此是否施加价格上下限约束对社会总福利没

有影响。2018 年煤价水平较低，各省各时段多是价格下限形成约束，更有利于生产者（见表 4）。反

之，当煤价水平较高时，多是价格上限形成约束，更有利于消费者。本文在敏感性分析部分，基于

2021 年的高煤价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价格上下限可限制市场一体化在省间的福利再分配，设置

价格上下限后，无论是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还是社会总剩余，发生明显变动的省份减少。②
表 5 全国市场较省级市场的福利变化（无价格上下限）

消费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

明显减少

基本不变

明显增加

明显减少

基本不变

明显增加

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青海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福建、江西、河南、湖南、海南、贵州、陕西、宁夏、新疆

北京、山东、安徽、湖北、重庆、广西、四川、云南、甘肃

山东、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甘肃、宁夏

北京、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南、重庆、海南、贵州、陕西

河北、内蒙古、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青海、新疆

变量 变化方向 省级行政单位

①　因篇幅所限，区域市场情景下各省的福利变化概览表及详细数据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5。
②　因篇幅所限，设定价格上下限约束后不同情境下各省福利变化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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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总剩余

明显减少

基本不变

明显增加

云南、宁夏

天津、山西、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

南、贵州、陕西

北京、河北、山东、内蒙古、辽宁、重庆、四川、广西、甘肃、青海、新疆

续表 5

变量 变化方向 省级行政单位

注：福利变化幅度小于 10 亿元，为基本不变；福利增加 10 亿元及以上，为明显增加；福利减少 10 亿元及以上，为明显减少。

3.环境视角下的统一市场影响

电力部门的 CO2排放约占全国总排放的 40%，因此电力部门的碳减排在实现碳中和目标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电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省火电出力变化，进而影响

CO2排放。在碳价水平为 100 元/吨时，短期内区域市场情景和全国市场情景下，全国 CO2排放总量

分别是 35.14 亿吨和 35.27 亿吨，与省级市场情景下的 35.19 亿吨相比变化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在

装机结构和省间通道约束下，三个市场情景下的高效率机组及新能源机组都已基本全面运行，省间

交易并不能明显改善全国总体发电结构。①
但是，随着省间交易扩大，统一市场建设对各省的碳排放影响较大。表 6 展示了各省在一体化

过程中的碳排放变化情况。②北京和山东等部分电力输入省市，以及电力外送较少的省份，由于清

洁能源和高效率机组替代，CO2排放有所降低。电力输出大省需要承担更多的发电任务，以火电为

主的电力输出省份面临的环境压力增加，如山西、内蒙古、新疆等西部省份会产生更多的 CO2排放。

此外，在成本最小化目标下，四川、云南等水电大省的更多水电由本省消纳，减少了外送水电，上海、

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提高自身火力发电比重。由于进口水电减少，这些省份的可再生能源消

纳权重考核的实现难度加大。③
表 6 市场一体化较省级市场的 CO2排放变化

市场层级

区域市场较省

级市场变化

全国市场较省

级市场变化

变化方向

明显减少

基本不变

明显增加

明显减少

基本不变

明显增加

省级行政单位

北京、山东、黑龙江、安徽、湖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河北、辽宁、吉林、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湖南、重庆、海南、陕西

天津、山西、内蒙古、上海、浙江、广东、青海、宁夏、新疆

北京、山东、辽宁、黑龙江、安徽、湖北、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甘肃

吉林、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湖南、海南、宁夏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上海、浙江、广东、陕西、青海、新疆

注：变化幅度小于 10%，为基本不变；增加 10% 及以上，为明显增加；减少 10% 及以上，为明显减少。

4.安全视角下的统一市场影响

表 7 展示了各省在电力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电力对外依存度变化情况。④结果显示，在市场一

体化过程中，各省对外依存度的变化不一致。由于部分省份在省级市场情景下的实际进口量高于

社会最优水平，故在统一市场情景下并非所有进口省份的对外依存度都出现上升。北京、河北、山

东和重庆等省市在统一市场情景下的电力对外依存度大幅上升；天津、上海、浙江等省市统一市场

①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三北”地区新能源装机快速发展和低效率火电机组逐渐退役，统一市场将进一步促进减排降碳。党

中央提出在 2030 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 12 亿千瓦以上的目标，“三北”地区和西部地区将建设多个清洁能源大基地。本

文进一步对 2030 年三个市场情景进行了模拟分析，发现随着装机结构和区域分布的变化，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减排促进效果更加

明显。因篇幅所限，2030 年模拟情景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8。
②　因篇幅所限，各省碳排放详细数据参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6。
③　2018 年，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分别是 31.5％、12.5％和 18％，而在全国市场情景下分别只能达到 22％、

11％和 15％，难以实现消纳比重要求。

④　因篇幅所限，各省电力对外依存度详细数据参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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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较省级市场情景的外购电量减少，对外依存度下降。

为减少进口省份对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担忧，统一市场建设的关键在于解决部分地方政府信用

机制的缺失问题。当省间信用机制完备时，确保出口省份会按照市场交易结果外送电力，市场信号

会及时引导省间交易，较行政指令可能更为迅速高效，市场一体化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电力供应安全

目标。随着绿色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增加，电力系统更加依赖自然环境，叠加

极端天气影响，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的供电可靠性会面临严峻挑战。当建成电力统一市场后，省间互

济更加灵活及时，一方面可能有利于帮助局部地区克服极端情况，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相对集

中，可能使得部分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省份面临更大的电力供应可靠性风险。

表 7 市场一体化较省级市场的电力对外依存度变化

市场层级

区域市场较省级

市场变化

全国市场较省级

市场变化

变化方向

明显减少

基本不变

明显增加

明显减少

基本不变

明显增加

省级行政单位

天津、上海、浙江、广东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安徽、江苏、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海南、贵州、云南、陕西、青海、宁夏、新疆

北京、河北、山东、黑龙江、广西、甘肃

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陕西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海南、贵州、云

南、青海、宁夏、新疆

北京、河北、山东、黑龙江、安徽、重庆、广西、甘肃

注：变化幅度小于 10%，为基本不变；增加 10% 及以上，为明显增加；减少 10% 及以上，为明显减少。

以上模拟结果的稳健性，受到产业上游成本、市场需求、技术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

文分别从市场范围、煤价、环境成本、电力需求变动和线损率五个方面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

随着参数调整，具体结果数据会有一定改变，但并不影响本节关于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对效率、

公平、环境、安全维度影响的主要结论。①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电力市场均衡模型与高颗粒度供需数据，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改革进行量化分析和

事前评估，从效率、公平、环境和安全维度，系统分析电力市场一体化不同模式对不同地区和市场主

体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能够提高全国电力系统运行效率，降低发电成本和电力批发

价格，提升社会总福利。与现有省级电力市场情景相比，建成区域电力市场将增加年度社会总剩余

147.5 亿元，建成全国电力市场将增加年度社会总剩余 255.7 亿元。市场范围划分对市场一体化潜

在收益的影响较大，根据省际供需互补性构建区域市场，较仅考虑地理邻近和经济融合程度更能够

促进社会福利增加。

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提升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再分配的效果。一是社会福利总体由

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当电力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市场一体化带来的电价下降幅度将大于生

产成本下降，导致发电企业利润下降，部分发电企业参与统一电力市场改革的激励不足。二是不同

省份存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电力市场一体化促进省间交易增加，部分电力进口省份

发电量下降造成本地发电厂利润下降。同时，各省电价呈现趋同，价格上涨省份的用户将会承担更

高的电价。当设置价格上下限后，市场一体化下的再分配现象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三是随

着发电量在省间的重新分配，虽然全国发电部门总体的碳排放没有明显变化，但电力输出大省需要

承担更多的发电任务，在以煤电为主体的装机结构约束下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而部分电力输入

①　因篇幅所限，敏感性分析结果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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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和电力外送较少的省份，由于清洁能源和高效率机组替代，碳排放有所降低。四是电力市场一

体化下电力生产更多集中于电力出口省份，部分进口省份的电力对外依存度上升。考虑到我国发

电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在当地政府电力保供的要求下，地方国企受影响较大，可能会引发电力进

口省份在电力短缺时的供给安全担忧。

本文对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具有以下政策启示：第一，以提升社会总福利为目标，构建激励

相容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2015 年以来以省为单位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形成了一定的地方政府

干预与省际壁垒，导致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不同省份、发电企业及地方政府的收益和成本分配

存在差异，应配套建立区域间利益补偿机制，以降低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设置省际壁垒、排除市

场竞争的动机。鉴于部分省份可能因淘汰低效率火电机组而利益受损，可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支

付政策工具补偿其短期损失，减少当地政府和发电企业对改革的抵触。

第二，减少对电力价格的直接干预，加强电碳政策协同。电力价格上限管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防范价格大幅波动、缓解用能公平方面的矛盾，但长期来看，会削弱电价在资源配置中的信

号功能，阻断碳价传导至电力市场，导致碳减排的价格激励难以发挥作用。应逐步减少对电力价格

的行政性干预，使电价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燃料成本、容量价值以及碳排放成本，从而实现环境成本

的合理疏导和内生化。同时，应推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的深度协同，通过碳价机制对高排放电源形

成约束，并为低碳清洁电源提供额外收益。在此基础上，应优化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省际分配与考

核，确保各省份形成稳定的绿电消费责任；健全绿电与绿证交易市场，提高市场流动性和价格发现

功能。通过市场化电价机制与碳价信号的有效叠加，以及绿电需求的刚性约束，形成推动新能源投

资与消费的长效机制，促进电力系统在统一市场框架下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第三，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联动，科学谋划电力区域市场的建设

路径。区域市场的划定与推进应统筹考虑资源禀赋、电力供需互补性、电网结构以及国家重大战略

布局，不应囿于地理相邻省份。对于华北地区而言，内蒙古、山西、山东及京津冀等省份在能源禀

赋、电力负荷和输电网络上具备较强互补性，电力跨省流通潜力巨大，率先构建区域市场有助于发

挥资源集约优势，提升整体配置效率。对于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虽然地理相邻且是

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引领地区，但考虑到电力供需互补性，更适宜与西北和西南等省份基于网架

结构形成跨越型区域市场。这样既能满足负荷中心对清洁电力的需求，又能带动资源输出地形成

稳定收益，实现互利共赢。

第四，完善风险防范配套政策，防范发电区域集中度上升带来的安全风险。统一大市场建设使

得发电区域集中度上升，虽有助于优化配置，但也可能带来潜在风险。部分电力资源不足省份对外

依存度上升，若合约履行约束不足，当送出省电力紧缺时则可能存在违约倾向，损害市场公信力，也

会削弱进口省份电力供给保障能力。跨省通道或外部电源出现故障时，输入省可能面临集中短缺。

应强化合约履行刚性，完善信用考核和惩罚机制。健全容量与辅助服务市场，激励输入省适度保持

本地保供能力。加快跨省输电与储能建设，提升系统灵活性，建立政府兜底调度和应急保供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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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Establish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an important target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reform agenda. 

However, market integration inevitably triggers a re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interests, which may in turn slow down the re‐

form process. How will different designs of a unified market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nd losses across regions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how should policymakers balance multiple objectives—efficiency, equ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ecurity—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market integration? Conducting a systematic and quantitative ex-ante 

evaluation along these dimensions is crucial for downplaying local protectionism, reducing interprovincial barriers, and 

adva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wer sector, a representative case of unified market building. Given the highl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energy resources in China and the significant fragmentation of provincial power markets, integration is ex‐

pected to generate substantial economic benefits. We develop a 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electricity market that in‐

corporates both power generation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and market trading rules. Using high-frequency hourly de‐

mand data and power generation mix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we simulate market clearing outcomes under different sce‐

narios, including generation, interprovincial trade, and electricity prices. On this basis, we further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integration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fficiency, equit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supply secur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rket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efficiency. Compared with provincial markets, re‐

gional and national markets reduce total power generation costs by 0.8%-1.5% per year, corresponding to increases in an‐

nual social welfare of CNY 14.75 billion and CNY 25.57 billion,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se benefits are distributed un‐

evenly. Due to the inelasticity of electricity demand, the decline in average power prices exceeds the reduction in costs, so 

consumers enjoy a larger surplus, while generators obtain relatively smaller gains. At the same tim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vary substantially across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Market integration promotes interprovincial trade and price conver‐

gence, but som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experience a sharp increase in import dependence, raising concerns about supply 

security. On the environmental side, given the current generation mix, the overall reduction in emissions is limited, with 

effects manifesting mainly as regional shifts rather than net reductions. Moreove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regional mar‐

kets designed based on supply-demand complementarities and grid structure, rather than mer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de‐

liver more substantial welfare gains. This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value of cross-regional integration between resource-

rich western regions and demand-concentrated eastern regions.

This paper offer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a unified market should be designed with incentive-

compatible mechanisms and supported by interregional compensation schemes (e.g., fiscal transfer) to mitigate local resis‐

tance. Seco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electricity prices should be gradually reduced, while strengthening coordination be‐

tween electricity and carbon markets, so that market prices can fully reflect fuel, capacity, and environmental costs, thereby 

incentivizing low-carbon investment. Third, regional market design should be aligned with state strategies and take into 

account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grid structures rather than relying solely on geographical adjacency. Finally, comple‐

mentary safeguard mechanism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address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genera‐

tion, including reinforced contract enforcement, well-functioning capacity, and ancillary service markets, and investment 

in transmission and storage be expanded.

This paper makes three main contributions. First, it develop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covering effi‐

ciency, equit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supply security, addressing a gap in quantitative studies on unified mar‐

kets. Second, by leveraging high-frequency data, this study overcomes key technical challenges in electricity market mod‐

eling and provides more precise evaluation results. Third, by comparing multiple market scenarios in depth, it offers fea‐

sibl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unified electricity market.

Keyword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Market Segmentation; Electricity Market; Social Welfare;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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